附件一
臺中市兒少保護案件、無依兒童少年出養服務計畫申請表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提案單位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計畫內容概要
	

	預期效益
	

	○ 年預算編列說明
	用途
	預算金額
	計算及使用說明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總計
	
	
	
	

	
	
	
	
	
	

	
	
	
	
	
	

	
	
	
	
	
	

	
	
	
	
	
	

	計畫主辦人
	
	機關團體
	關


防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附件二
計畫書格式
計畫書應採A4規格紙張，雙面列印、編訂頁碼、左側裝訂方式製作（請勿膠裝或無法拆卸的方式裝訂），計畫書內容應包括：
一、封面
二、目錄
三、計畫書內容
   （一）申請單位簡介
　　  1.組織架構、人力配置及預計投入本計畫之人力。
      2.成立宗旨或理念
      3.辦理申請方案之相關工作成果
   （二）計畫規劃內容
      1.現況分析：區域環境分析(含社區人文分析、物理環境分析)。
      2.計畫目標
      3.服務對象
      4.工作項目
      5.執行方法步驟
      6.經費概算
      7.預計成效
      8.成效評估
   （三）整體計畫進度表
   （四）經費明細表
   （五）附件：（無者免付）
四、編列預算請依本補助項目及基準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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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A.事前揭露】：本表由公職人員或關係人填寫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交易或補助對象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請填寫此表。非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免填此表。
   表1：
	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
	案號：              （無案號者免填）

	本案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公職人員（勾選此項者，無需填寫表2）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勾選此項者，請繼續填寫表2）


   表2：
	公職人員：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關係人 關係人（屬自然人者）：姓名        
關係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係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第1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第2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

	□第3款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受託人名稱：         

	□第4款
（請填寫abc欄位）
	a.請勾選關係人係屬下列何者：
□營利事業
□非營利法人
□非法人團體
	b.請勾選係以下何者擔任職務：
□公職人員本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姓名：          
□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
  親屬稱謂：        (填寫親屬稱謂例如：兒媳、女婿、兄嫂、弟媳、連襟、妯娌)
  姓名：          
	c.請勾選擔任職務名稱：
□負責人
□董事
□獨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相類似職務：    

	□第5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        職稱：        

	□第6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助理之服務機關：        職稱：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填表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請一併由該「事業法人團體」及「負責人」蓋章）
備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此致機關：

※填表說明：
  1.請先填寫表1，選擇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關係人。
  2.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者，無須填表2；補助或交易對象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者，則須填寫表2。
  3.表2請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之基本資料，並選擇填寫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屬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4.有其他記載事項請填於備註。
  5.請填寫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填表人即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請於簽名欄位簽名或蓋章，並填寫填表日期。

※相關法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2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3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四、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第14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第18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罰鍰。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金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附件四

收               據

茲收到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補助辦理「115年臺中市補助收出養媒合服務團體辦理兒童少年保護個案、無依兒童少年出養及追蹤服務計畫」○月至○月補助款，共計新臺幣○○○元整。

      此  致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機構名稱：
地  址：
統一編號：                                                                                                                                                                                                                                                                                                                                                                                                                                                                                                                                                                                                                                                                                                                                                   
負責人：        　　　　　　　　　      
會  計：
出  納：
承辦人：
入帳銀行行別：
戶名：
銀行帳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收               據

茲收到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115年臺中市補助收出養媒合服務團體辦理兒童少年保護個案、無依兒童少年出養及追蹤服務計畫」○月至○月行政效能獎勵補助款，共計新臺幣○○○元整。

      此  致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機構名稱：
地  址：
統一編號：                                                                                                                                                                                                                                                                                                                                                                                                                                                                                                                                                                                                                                                                                                                                                   
負責人：        　　　　　　　　　      
會  計：
出  納：
承辦人：
入帳銀行行別：
戶名：
銀行帳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六
分季請款表
單位名稱：
計畫名稱：
核銷期間：  年  月  日  –  月  日                                                                      單位：新臺幣
	項目名稱
	補助金額
	第一季
申請金額
	第二季
申請金額
	第三季
申請金額
	第四季
申請金額
	剩餘金額
	備註

	專業服務費合計
	
	
	
	
	
	
	

	專業
服務費
	
	
	
	
	
	
	
	

	
	
	
	
	
	
	
	
	

	
	
	
	
	
	
	
	
	

	
	
	
	
	
	
	
	
	

	
	
	
	
	
	
	
	
	

	業務費合計
	
	
	
	
	
	
	

	業務費
	
	
	
	
	
	
	
	

	
	
	
	
	
	
	
	
	

	
	
	
	
	
	
	
	
	

	行政效能獎勵合計
	
	
	
	
	
	
	

	行政效能獎勵
	
	
	
	
	
	
	

	方案經費總計
	
	
	
	
	
	
	


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單位主管：



附件七
支用單據明細表
單位名稱：
計畫名稱：
核銷期間：  年  月  日  –  月  日
	支出日期
	支出
摘要
	支出憑
證編號
	單價
(元)
	數量
	單位
	實際支出金額
(新臺幣元)
	核銷
說明

	月
	日
	
	
	
	
	
	補助款(a)
	自籌款(b)
	合計(a+b)
	

	專業服務費
	
	
	
	
	
	
	
	

	
	
	
	
	
	
	
	
	
	
	

	
	
	
	
	
	
	
	
	
	
	

	
	
	
	
	
	
	
	
	
	
	

	
	
	
	
	
	
	
	
	
	
	

	
	
	
	
	
	
	
	
	
	
	

	
	
	
	
	
	
	
	
	
	
	

	業務費
	
	
	
	
	
	
	
	

	
	
	
	
	
	
	
	
	
	
	

	
	
	
	
	
	
	
	
	
	
	

	
	
	
	
	
	
	
	
	
	
	

	
	
	
	
	
	
	
	
	
	
	

	
	
	
	
	
	
	
	
	
	
	

	
	
	
	
	
	
	
	
	
	
	

	行政效能獎勵
	
	
	
	
	
	
	
	

	
	
	
	
	
	
	
	
	
	
	

	
	
	
	
	
	
	
	
	
	
	

	總計
	
	
	
	


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單位主管：


附件八
專業（職、案）服務費用印領清冊（薪資）
單位名稱：
計畫名稱：
專責人員變更情形(請填寫本年度人員變更情形，若均未變更，僅需填寫第一欄)：
	變更次數
	未變更
	1
	2
	3
	4

	人員姓名
	
	
	
	
	

	在職日期
	
	
	
	
	

	月份
	姓名
	給付金額
	代扣項目
	應扣項目
	實付金額
	經費來源
	說明

	
	
	薪俸
	其他給付
	自付勞保費
	自提勞退費
	自付健保費
	病事假扣薪
	
	補助金額
	單位自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小計
	
	
	
	
	
	
	
	
	

	年終
	
	
	
	
	
	
	
	
	

	合計
	
	
	
	
	
	
	
	
	

	備註：
1. 補助人員變更情形(請填寫本年度人員變更情形，若均未變更，僅需填寫第一欄)。
2. 每位工作人員填寫1份；加給項目請逐項臚列。
3. 採匯款方式覈實撥付專業服務費，應檢附轉帳金融機構等之簽收或證明文件。 
4. 年終獎金計算方式，例如：服務起訖日為109.03.15-109.12.31，可領取10/12*1.5。
5. 年資之採認，以符合年終(度)考核，且通過考核為原則，並以會計年度為採計基準，畸零月數不予併計。
6. 為維繫專業人員士氣與勞動權益，展現組織責信，人事費補助款應如實給薪、核銷。如有不當使用或強迫回捐情事，須付相關法律責任。
	【第4季核銷時請填寫此欄位，並提供考核表（含考核結果）】
受補助專業服務費員工是否符合考核晉薪：
□是  □否 
受補助單位自評考核結果： 
□通過，次年度予以晉階 
□不通過，次年度不予晉階 
原因：○工作績效  ○工作態度  ○服務品質  ○出勤情形  ○品德操守


經手人：                    出納：                    會計：                    單位主管：





附件九  考核表(參考範例)
	單位：
	員工代碼：
	職稱：
	姓名：
	到職日：

	項    目
	標                     準
	直  屬  或  上  級  長  官  評  分

	
	
	５
	４
	３
	２
	１

	工作績效（45%）
	處理業務是否精確妥善暨數量之多寡
	
	
	
	
	

	
	能否依限完成應辦之工作
	
	
	
	
	

	
	能否運用科學方法辦事執簡馭繁有條不紊
	
	
	
	
	

	
	能否不待督促自動自發積極辦理
	
	
	
	
	

	
	能否任勞任怨勇於負責
	
	
	
	
	

	
	作事能否貫徹始終力行不懈
	
	
	
	
	

	
	能否配合全盤業務進展加強連繫和衷共濟
	
	
	
	
	

	
	體力是否強健，能否勝任工作
	
	
	
	
	

	
	敘述是否簡要中肯言詞是否詳實清晰
	
	
	
	
	

	工作態度（15%）
	對應辦業務能否不斷檢討力求改進
	
	
	
	
	

	
	是否具有團隊合作、跨團隊協調之良好態度
	
	
	
	
	

	
	是否好學勤奮及有無特殊嗜好
	
	
	
	
	

	服務品質（10%）
	對本職學識是否充裕經驗及常識是否豐富
	
	
	
	
	

	
	能否充實學識技能運用科學頭腦判別是非
	
	
	
	
	

	出勤情形（5%）
	是否經常怠工或溜班、請假、遲到早退、曠職
	
	
	
	
	

	研究發展（5%）
	對應辦業務有無研發及創見
	
	
	
	
	

	獎懲
（5%）
	是否有獎勵或懲處情形
	
	
	
	
	

	教育訓練（5%）
	參加教育訓練情形
	
	
	
	
	

	成本管控（5%）
	對經管業務成本管控情形
	
	
	
	
	

	會議提案（5%）
	參與會議出席及提案情形
	
	
	
	
	

	總分
	

	直     屬     長     官     評     語
	人  事  單  位
	單  位  首  長  評  語

	評語：
□考核通過，年資加給晉階 1 階，並予以續約 
□考核不通過，維持原年資加給，並予以續約
核章：
	
	



備註：
1. 考核分數八十分以上為A等，七十至七十九分為B等，未達七十分為C等。
2. 年度考核A等者，晉1階；B等者，維持原薪點並予以續約；C等者得予解約。


附件十
雇主負擔勞、健保、勞退費用簽領單
單位名稱：
計畫名稱：
專責人員變更情形(請填寫本年度人員變更情形，若均未變更，僅需填寫第一欄)：
	變更次數
	未變更
	1
	2
	3
	4

	人員姓名
	
	
	
	
	

	身份證字號
	
	
	
	
	

	在職期間
	
	
	
	
	



	月
份
	姓名
	投保
級距
	雇主負擔勞保費用
	雇主負擔健保費用
	雇主提撥勞退費用
	合計
	投保日期起迄
	說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
	
	
	
	
	
	

	備註
	
	金額(申請之雇主負擔勞保+健保+勞退費用)
	比率（%）

	
	申請金額
	
	

	
	單位自籌
	
	


1、 請檢附相關個人投保明細等相關資料，未依規辦理勞、健保或提撥勞退準備金者，不予補助；另勞健保費用恐有波動、調漲情況，請依實際加保繳費狀況詳實填寫。
2、 依勞工保險法第72條略以，投保單位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

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單位主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十一
服務成果報告

1、 辦理單位：
2、 計畫名稱：
3、 執行期間：
4、 執行內容：【請列點分項說明】
